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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结果：已经解决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浦农业农村委﹝2024﹞143号

074102

陈凤英代表：

您提出的“关于消除宅村房屋安全隐患的建议”的代表建议

第 074102号收悉，建议中提到宣桥镇作为农业镇，一是土地换

保障转变身份后有 1.2万人仍生活在宅村中，且未进行过房屋动

迁安置补偿；二是经排查全镇有 135幢房屋是疑似危房待整修

除危；三是按照 16号令规定，上述人员不再拥有申请农民建房

和翻建房屋的资格等问题。经研究，现就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农村自建房安全管理工作，在 2022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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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月，区府办印发《浦东新区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》（浦

府办〔2022〕10号），针对浦东范围内所有自建房开展百日专

项整治，通过聚焦城乡接合部、城中村等重点区域，对安全鉴

定为 B级及以下的一般性隐患，立查立改并落实整改责任和措

施；对安全鉴定为 C级及以上，存在结构性安全隐患的自建房，

落实“一房一方案”，引导产权人或使用人依法拆除、重建、加

固，并与拆迁安置、农民集中居住等工作结合，有计划、分步

骤消除安全隐患；其中对安全鉴定为 D级并存在倒塌风险的，

立即停用并疏散房屋内和周边群众，封闭处置、现场排险，该

拆除的依法进行拆除。

根据市政府 16号令和《浦东新区农村村民住房建设管理实

施细则》（浦府规[2021]5 号）文件规定，“农村村民建房应在

规划确定的农村居民点中进行”，同时还应“满足实行家庭联产

承包责任制以来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，具有浦东新区农业户口

且户口、生产生活在本村的”等条件，文件规定清晰明了，具备

可操作性。根据 16号令和 5号文规定，周浦、航头和大团等镇，

已成功开展农户建房审批且已在全区施行。宣桥镇符合规划、

符合资格权的农户可以依规申请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和翻建宅基

地房屋。

近日，住建部和农业农村部等 5 部门联合下发《关于加强

农村房屋建设管理的指导意见》，文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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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思想，统筹发展和安全，强化系统观念和底线思维，建立健

全农房建设管理制度体系。提出到 2025年，基本建立适应农村

特点的农房建设管理体制机制，实现农房质量安全的全过程闭

环监管，农房安全风险得到有效管控，农房质量安全水平普遍

提升。到 2035年，全面建立农房建设管理制度体系和技术标准

体系，农房建设品质大幅提升。

下阶段新区将围绕上述目标，在市有关部门的指导下，按

照“管存量、控增量”的思路，实施农房建设管理。一方面，加

强既有农房安全管理，逐步消除存量安全隐患。另一方面，建

立健全新建农房安全管理长效机制，严控增量安全风险。同时

进一步充实基层监管力量，强化农房用地、规划、建设、使用

全过程管理，切实保障农房选址、设计、建造和使用安全。

特此答复。

上海市浦东新区农业农村委员会

2024年 5月 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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